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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教育培养考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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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教育培养考察�

学校、学院通过入党启蒙教育等方式对学生进行政治引导�

学生向所在党支部提出书面入党申请


党支部与入党申请人谈话并组织其参加党校初级班培训


党支部对入党申请人进行考察，研究确定入党积极分子


组织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党校中级班培训


团支部组织团员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“推优”，公示推优结果并向党支部报告


党支部指定培养联系人；填写《入党积极分子考察表》，定期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考察并做好考察记录；及时将入党积极分子有关信息输入信息库


党支部研究确定发展计划，报院党委审批


通过


未通过


党支部初步确定发展对象名单，报院党委备案


党支部召开座谈会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，如赞成者低于4/5，或反对者超过1/5，原则上不能确定为发展对象


党支部对发展对象进行政治审查，形成发展对象综合考察意见


党支部做好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工作，继续培养考察


党支部提出发展党员名单并向院党委上报预审材料


院党委组织员对发展对象的材料进行初审


院党委召开会议对发展对象进行预审，对预审合格的发展对象在本单位公示一周


院党委将《发展对象基本情况一览表》报校党委组织部，领取《入党志愿书》


介绍人指导发展对象填写《入党志愿书》，支委会审核合格后提交支部大会


党支部召开接收预备党员大会，讨论并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


通过


未通过


党支部填写支部大会决议，学院党委指派专人与拟接收预备党员谈话


学院召开党委会，审批预备党员。组织员及时填写审批意见，并书面通知有关报批支部。在一周内将《审批情况报告表》上报组织部备案


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宣布审批结果，组织新党员参加入党宣誓，院党委负责人与新党员集体谈话


组织员到校组织部领取《预备党员考察表》，继续进行教育培养考察，并做好考察记录。对新党员进行党校高级班培训


继续考察培养


党支部召开预备党员转正大会，讨论并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


按期转正


取消预备党员资格


延长预备期


院党委审批党支部上报的预备党员转正决议


党支部书记与转正的党员谈话，并将审批结果在党员大会上宣布


院党委将发展党员材料归入党员个人档案


党支部填写延长预备期决议，报院党委审批


党支部书记与延长预备期人员谈话，延长预备期满，召开支部大会


通过


未通过


院党委审批党支部上报的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决议，并将决议报校组织部备案


党支部书记与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党员谈话，并将审批结果在党员大会上宣布


注：对预审、公示、审批等环节未通过的发展对象，院党委可视具体情况作相应处理。


预备党员接收教育考察�

预备党员转正�

预备党员在预备期满前要主动提出书面转正申请。院党委将申请转正预备党员的基本情况公示一周。党支部组织预备党员进行转正答辩;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并形成对预备党员的综合考察意见



